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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和摘要已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301040 证券简称：中环海陆 公告编号：2023-011
债券代码：123155 债券简称：中陆转债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1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301040 股票代码 中环海陆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晓杰 张晓杰
办公地址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华山

路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华山
路

传真 0512-58511337 0512-58511337
电话 0512-56918180 0512-56918180
电子信箱 hl_zxj@hlduanjian.com hl_zxj@hlduanji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中环海陆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金属锻件研发、生产和销售，具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

企业。 公司深耕锻造行业多年，在锻造、热处理、机加工和检测等生产环节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
验和工艺技术优势，具备了大型、异形、高端、大规模工业金属锻件生产能力。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轴
承锻件、法兰锻件、齿圈锻件等工业金属锻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关键基础部件，广泛应用于风电、
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核电、船舶、电力、石化等多个行业领域。

（2）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轴承锻件、法兰锻件、齿圈锻件及其他各类工业金属锻件，属于高端装备制
造业的关键基础部件，广泛应用于风电、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核电等多个行业领域。

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型如下：

公司产品在风力发电机的主要应用情况如下：

（3）主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生产流程中的关键工艺环节情况如下：

工艺 工序 简介

锻造

加热 为了提高金属塑性变形能力，降低变形抗力，锻后获得良好的金相组织，利
用天然气加热炉，按照加热工艺将钢锭加热。

制坯 钢锭经加热后，利用油压机对其施加压力，按照制坯工艺将钢锭制坯的过
程。

辗环 制坯完成后的坯料，利用辗环机产生连续局部塑性变形，进而实现壁厚减
小、直径扩大、截面轮廓成形的塑性加工的过程。

热处理 热处理 将锻造成型后的环坯件放在热处理设备内加热、保温、冷却，通过改变材料
表面或内部的组织结构，来控制其性能的过程。

探伤检测 探伤检测 运用无损检测手段（包括超声、磁粉、渗透）对环锻件进行内部缺陷或外部
缺陷的探伤，以保证产品质量。

（4）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完整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1）采购模式
采购部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原材料主要为合金钢、碳素钢和不锈钢等。公司根据内部实际情况、结

合行业现状与市场特点，制定了《采购、仓储与供应管理办法》、《供应商管理控制程序》、《产品检验控
制程序》等采购制度、程序，规范了原材料采购工作。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合理安排生产，提高公司的营运效率。 公司

的产品主要为非标产品，根据产品具体应用领域的不同，其材质要求、结构规格等差异较大，因此公司
主要按照下游用户要求分批定制生产。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生产部门按照产品标准、工艺文件和质量
要求，制定生产计划安排生产。 检测中心按照产品质量控制要求进行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监督、检验和
检测。 为提高生产效率、控制生产成本，充分利用周边企业资源，公司会视订单业务量、交货周期、产品
要求等具体情况，适量开展部分委托加工业务，主要包括部分产品的机加工、热处理等。 公司建立了委
外厂商质量控制制度，对委外厂商的遴选、委托加工情况及其工作质量进行严格控制。 公司向委外厂
商采购机加工服务的价格，主要根据加工工作量确定，并综合考虑加工难度、工期要求等因素。

3）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直销的方式实现销售，即由公司直接与下游客户签订合同，订购产品。 公

司采取“原材料成本+加工费”的产品定价方式，原材料成本由钢材价格与钢材耗用量决定；加工费由
制造费用、人工成本及合理的毛利构成。 在此基础上，公司根据客户的合作年限、订单情况、产品要求
灵活调整定价策略。

（5）业绩驱动：
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化石类能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风能作为一种清洁、安全的新能源，受到各

国政府和投资机构的重视。 与其他新能源技术相比较，风电技术相对成熟，且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和
资源有效性，因此在过去的 30多年里，风电发展不断超越其预期的发展速度，一直保持着世界增长最
快的能源地位。根据世界风能协会统计数据，2016年至 2021年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13.48%，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1.51%，截至 2021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
容量达到 839.72GW。

我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十分丰富，在国家政策措施的推动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风
电产业从粗放式的数量扩张，向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向转变，风电产业进入稳定持续增长的新阶
段。 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由 2016年底的 163.67GW增长到 2022 年底的
365.44GW，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17.43%；全国人大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 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
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有序发展海上风电”；《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推进煤
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鼓励风电、核电发电的开发和高质量发展。

综上，在全球风电装机量持续上涨及政策驱动下，风电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为包括公司在内的上
游风电装备及配套锻件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928,047,801.17 1,428,712,965.56 34.95% 1,031,428,87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75,443,351.26 966,879,722.46 11.23% 614,120,753.49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1,041,704,667.56 1,068,930,986.04 -2.55% 1,097,353,75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9,695,519.73 72,389,208.72 -45.16% 133,904,97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812,894.70 65,039,451.08 -54.16% 128,861,02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3,512,967.87 127,716,130.30 -204.54% 103,379,76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7 0.8475 -53.16% 1.78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7 0.8475 -53.16% 1.78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95% 9.44% -5.49% 24.4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8,281,903.22 216,828,620.69 297,297,128.27 259,297,01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054,994.41 -9,403,242.29 12,442,996.21 19,600,77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128,295.31 -8,149,691.59 12,236,092.23 10,598,19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940,458.41 75,470,685.18 21,267,671.91 -209,310,866.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743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116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君三 境内自然
人 22.58% 22,575,000.00 22,575,000.00

江苏江海
机械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33% 12,329,000.00

吴剑 境内自然
人 6.99% 6,989,000.00 6,989,000.00

#董敏 境内自然
人 2.06% 2,060,000.00

周云鹤 境内自然
人 1.88% 1,880,000.00

民生证券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8% 1,784,538.00

#高尚 境内自然
人 1.16% 1,164,829.00

王为民 境内自然
人 1.16% 1,160,000.00

徐军 境内自然
人 1.15% 1,150,000.00

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分红

其他 1.00% 1,000,8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君三、吴剑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2,956.40 万股份，双方系父子关系；除此以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中环海陆可转
换公司债券 中陆转债 123155 2022 年 08 月

12日
2028 年 08 月
11日 35,999.35 0.4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
情况 不适用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披露了《资信评级报告》，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分析和评估，评估结果为：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
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44.22% 32.33% 11.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9,812,894.7 65,039,451.08 -54.16%

EBITDA全部债务比 7.51% 21.59% -14.08%

利息保障倍数 4.47 175.72 -97.46%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的 20%，授权期限
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上述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宜，须经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由董事
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进行审议，通过后方可在规定时限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方案，报请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3-036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3 年 4 月 2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1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4月 21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万胜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1,245,1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5.396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1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7,617,146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50.378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3,628,0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0183%。（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690,011,220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孙静、刘国伟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451,168,4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76,75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作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451,168,4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76,75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3、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451,168,4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弃权 76,75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70%。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451,176,057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7%； 反对

69,1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弃权 0 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18,192,9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926%；反
对 69,1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451,168,4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76,75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451,245,1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18,262,0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079%；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续聘公司 2023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451，068，907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9%； 反对

99,5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1%；弃权 76,75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18,085,7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689 %；反
对 99,5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206%；弃权 76,7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8、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451,168,4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76,75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18,185,3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909%；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弃权 76,7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议案的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451,245,19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总额人民币 4亿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451,245,1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1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万胜平先生、商
晓波先生、商晓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11.1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万胜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得票数 450,273,1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6%；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得票数 117,290,02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80%。

11.2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商晓波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得票数 450,1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7%；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得票数 117,154,98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39%。

11.3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商晓红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得票数 449,534,8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09%；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得票数 116,551,7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38%。

1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王琦先生、潘平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1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得票数 451,243,59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得票数 118,260,4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12.2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潘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得票数 450,377,9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8%；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得票数 117,394,83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67%。

上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3、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沈晓平女士、

仰春景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1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沈晓平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得票数 450,403,7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得票数 117,420,60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85 %。 沈晓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2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仰春景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得票数 451,244,8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得票数 118,261,7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仰春景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以上二名当选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胡耿武先生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禾律师事务所委派孙静、刘国伟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 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公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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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日召开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 新产生的董事会于当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六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事 5 人，经与会董事的共同推荐，会议由董事长万胜平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的认真审议， 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 形成决议如

下：
（一）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万胜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

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会慎重考
虑，以下董事组成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

1、战略决策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一名独立董事。 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由万胜平先
生、商晓波先生、王琦先生（独立董事）担任，万胜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两名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商晓红女士、王琦先
生（独立董事）、潘平先生（独立董事）担任，潘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两名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万胜平
先生、潘平先生（独立董事）、王琦先生（独立董事）担任，王琦先生为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两名，并且其中一名董事具备会计和相关的财务
管理专长。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万胜平先生、王琦（独立董事、会计专业）先生、潘平（独立董事）先生担
任，王琦先生为主任委员。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王军民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

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

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姚洪伟女士、孟凡利先生、祝霄女士、刘斌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

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吕庆荣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吕庆荣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其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合肥双凤工业区
电话：0551-66391405
传真：0551-66391725
电子邮箱：luqinrong0301@163.com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

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的议案》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杨勇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

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七）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聘任杜建俊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全面协助董事会秘书负责集团公司的信息

披露、公司治理、股权管理、投资者关系管理、法律事务管理、对外投资与并购重组等工作，任期至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期满日止。 其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合肥双凤工业区
电话：0551-66391405
传真：0551-66391725
电子邮箱：dujianjun1856@163.com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相关人员简历
王军民先生,出生于 1965 年，大专学历，工程师，非执业注册会计师，1997 年-1999 年参加省委组

织部、省人事厅、省发改委、省经贸委、中国科大商学院共同组织的省人才战略“MBA 厂长经理”班学
习。曾就职于中国芜湖华联集团任副总经理、安徽国祯药业集团任财务总监；2004年就职于本公司，曾
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王军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6,830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军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王军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姚洪伟女士,出生于 1979年，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曾任合肥企业经营
者人才公司培训部经理；合肥聚人高级人才顾问公司副总经理；2006 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任本公
司人力资源总监、事业部副总、运营管理中心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姚洪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7,34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披露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姚洪伟女士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孟凡利先生，出生于 1976年 7月，本科学历，工程师。 2002年任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钢构产品质量检验员；2003年任上海轻捷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建筑结构设计、钢结构详图深化
工作。 2010年 2021 年 11 月，先后任本公司事业部技术经理、集团商务技术部经理、集团商务技术总
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孟凡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9,46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披露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孟凡利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祝霄女士，出生于 1982年 11月，大专学历，人力资源一级管理师。 2007 年至 2009 年任职于格力
电器集团，2010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任集团人力资源总监、集团生产部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祝霄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披露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
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祝霄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刘斌先生，出生于 1984年 8月，大专学历。 2007年至 2011年在广东省韶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担任项目部财务，2012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工程部财务主管一职。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刘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披露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
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刘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张玲女士，出生于 1976年 10月，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会计师。 曾任职于合肥瑶海实业集团公
司财务部，2003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担任本公司财务部长。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公告披露日，张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2,620 股，与持有公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披露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
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张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吕庆荣女士，出生于 1985年，本科学历。 2005年 11月进入公司工作，曾任公司工程管理部、投资
发展部、总经理助理、监事、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庆荣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5,990股。吕庆荣女士已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
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履职能力。 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7号--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相关规定。 经公司在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吕庆荣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勇先生，出生于 1977年 7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工程师。 2003年
至 2007年在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会计主管，2007年至今在本公司担任内部审计经理一
职。

截至公告披露日，杨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杨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杜建俊先生，出生于 1974年，本科学历，会计师、工程师。 2006年 2月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湖北
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投资财务经理。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公告披露日，杜建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已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
资格证书。 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
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履职能力。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
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杜建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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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日召开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新产生的监事会于当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全体监事一致推选的沈晓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会议一致同意选举沈晓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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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与会议资料
于 2023年 4月 17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
董事九人，实际参会董事九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4%）与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占公
司总股本的 18.21%）联合提名的李桂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上述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及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于 202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1113号四楼会议室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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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及补选

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关于董事长辞职情况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张强先
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张强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张强先
生将赴控股股东任职，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任何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有效运行，张强先
生的辞职申请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补选董事后生效，并在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一任董事长前，张强
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委员的职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强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张强先生的辞职申请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
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张强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治理和转型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
献，公司及董事会对张强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二、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
事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4%）与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大洋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1%）联合提名的李桂文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补选的非独立董事当选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补选董事、董事长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关工作。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补选非独立董事简历
李桂文先生：1976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专业、中国语言

文学系编辑学专业，本科学历，工学及文学双学士；新闻主任编辑职称，持有律师资格证书。 2000 年 7
月至 2003年 12月， 任广州日报社机动部、 政文新闻中心记者（其间：2001 年 11 月获得助理记者职
称）；2003 年 12 月至 2007 年 2 月，任广州日报社政文新闻中心主任助理（其间：2006 年 11 月获得新
闻专业记者职称）；2007年 2月至 2011年 7月，任广州日报社珠三角新闻中心副主任兼东莞记者站站
长（其间：2010年 3 月至 2010 年 11 月参加援疆工作，挂职新疆哈密日报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副总编
辑）；2011年 7月至 2023年 4月 14日，任南风窗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6 月，暂
主持南风窗杂志社工作；2016年 3月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暂主持南风窗杂志社工作）；2018 年 10 月
至 2023年 4月 14日，兼任看世界杂志社总编辑（主持工作）。

截止披露日，李桂文先生曾在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任职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 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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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交的相
关议案。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三)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 会议召开时间、日期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8日（星期一）下午 15:0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8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8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8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
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也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 股权登记日：2023年 4月 25日（星期二）
(七) 会议出席对象：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2. 截至 2023年 4月 25日下午 15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5.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1113号四楼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

1.00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三、特别说明事项
1. 上述议案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8日、4月 2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相关要
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一)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及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的
股票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
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 电子邮件须在 2023 年 5 月 6 日
17:00前送达公司邮箱，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二) 登记时间：2023年 5月 6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
(三) 登记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 368号第 23层 2301室。
(四) 受托行使表决权代理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 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在委托授权书中须载明对股东大会拟表决的每一事项的赞成或反对意向，未载明的，视为代
理人有自行表决权。

(五)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0）83569319
联 系 人：公司证券部谢小姐、曹小姐
电子邮箱：ycm2181@gdgzrb.com
(六)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所需要的证件到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召开半小时前到达会议地点，并

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核对身份及签到入场。
(三) 网络投票期间， 如投票系统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七、 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程序
(一) 投票代码：362181；
(二) 投票简称：传媒投票；
(三)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或“弃权”；
(四)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 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二) 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二)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没有作出明确投票指示，受托人有权按
照自己的意见投票表决。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的相应栏内划“√”）：

提案编码 提 案 名 称
备注 表 决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
险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注：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意见表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其本人意愿代为行使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2.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需

签字。


